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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政府为建设铁路和高速公
路征收土地，向当地 7000 余户农民
发放的征地补偿款竟被法院当作执
行款扣划。这一异常情形引起检察
机关的注意。山东省临沂市某区检
察院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后，向法
院 制 发 再 审 检 察 建 议 ，被 法 院 采

纳。日前，法院依法再审后，撤销原
判决，将被扣划的款项全额返还。

“打了八年多的官司，终于迎来
了公正的结局。非常感谢检察官帮
农民们追回了补偿款！”日前，某社
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对检察机关表示
感谢。

征地补偿款缘何成了执行款征地补偿款缘何成了执行款？？
山东临沂：“再审检察建议+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解决基层治理难题

□王媞媞

□本报记者 满宁 通讯员 马弘

约定好的 800 万元垫资款不仅
未按合同约定返还，反而变成了投
资款，这让重庆 A 商贸股份有限公
司 （下称“A 公司”） 140 余名股东
面临着权益受损、公司经营资金链
断裂的风险。日前，经重庆市检察
机关依法监督、推动再审，这起延
宕 3 年的合同纠纷案终于实现案结
事了。

A 公司是重庆市永川区的一家
重 点 民 营 企 业 ， 拥 有 140 余 名 股
东 。 2016 年 1 月 ， 经 全 体 股 东 同
意，A 公司出资成立了 B 公司，并
与廖某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约
定 ， 由 廖 某 承 包 经 营 B 公 司 5 年 ，
其间，B 公司由廖某自主经营、独
立核算、自负盈亏、自行承担一切
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合同还约定，A 公
司向 B 公司拨付 800 万元垫资款，合
同 期 满 后 ， 廖 某 须 一 次 性 全 额 返
还。如未按约定退还 A 公司垫资款
及其他应付款项，每逾期一日，廖
某应向 A 公司支付 1 万元的逾期付
款违约金。随后，A 公司依约向 B
公司账户转入垫资款 800 万元。然
而，承包期满后，廖某却并未按承
包经营合同约定向 A 公司返还 800
万元垫资款。

2021 年 10 月 ， 经 多 次 催 款 无
效，A 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
院支持 A公司诉求，判决廖某于判决
生效后三日内返还垫资款及违约金。
廖某不服，以返还金额及违约金过高
为由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认
定该款项为注册资本而非垫资款，判
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 A公司的诉讼
请求。

2023 年 5 月 ， A 公 司 不 服 二 审
判决，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向重庆
市检察院第五分院 （下称“重庆五
分院”） 申请监督。受理该案后，
该院民事检察官立即对案件材料进
行审查。检察官经审查发现，某企
业查询 App 平台上赫然显示：“800
万元为 A 公司实缴注册资本。”

“如果这 800 万元是垫资款，意
味着廖某和 B 公司应当将钱还给 A
公司，但如果是 A 公司的实缴注册
资本，那么这笔资金的性质就是 A
公司对 B 公司的投资款，廖某和 B
公司就没有还款义务。”在重庆五分
院召开的检察官联席会议上，大家
一致认为，突破该案的关键是尽快
查明 800万元的性质。

为此，重庆五分院与永川区检
察院检察官多次赴该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区税务局等单位调取证据，

并 向 某 企 业 查 询 App 平 台 了 解 情
况。事情的真相逐渐浮现——

“调查发现，B 公司的工商档案
载明，其为认缴制企业，认缴期限
至 2035 年，实缴资本为 0 元。2016
年至 2021 年的企业年报中，‘股东
及出资信息’一栏均标注‘暂无’。
这说明，B 公司股东出资系认缴制
而非实缴制。”该案承办人肖可介
绍。除此之外，某企业查询 App 平
台在相关页面标注了风险提示“结
果仅供参考”，而且同样载明 B 公司
的认缴期限至 2035 年。种种迹象表
明上述 800万元是垫资款。

然而，调查至此并不足以“板
上钉钉”。“还要看这 800 万元究竟
是否实缴。”肖可说。

于是，肖可会同永川区检察院
检察官前往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查
询工商管理专项系统。花了几天时

间，承办人逐年查询了 2016 年以来
的有关资料，发现工商管理专项系
统 内 并 没 有 B 公 司 的 任 何 实 缴 记
录。一系列被陆续发现的新证据，
足以证明该 800万元为垫资款。

2023 年 10 月，经重庆五分院提
请，重庆市检察院以出现新证据为
由，向重庆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重庆市高级法院遂指令重庆市第五
中级法院再审该案。

由于案情错综复杂，再审法院
进行了全面审理。今年 5 月，重庆
市 第 五 中 级 法 院 最 终 采 纳 了 检 察
机 关 的 抗 诉 意 见 ， 认 为 原 二 审 判
决 认 定 事 实 确 实 有 误 ， 应 予 纠
正 ， 遂 判 决 撤 销 原 二 审 判 决 ， 判
令 廖 某 返 还 垫 资 款 及 违 约 金 。 目
前 ， 经 双 方 公 司 账 目 抵 扣 后 ， 廖
某已归还 A 公司垫资款及违约金共
计 640 万元。

新证据为800万元垫资款“正名”
重庆：一体化监督办案为企业挽损640万元

□本报记者 郝雪 通讯员 张丹

“我在女儿家养病的工夫，家就不是我的了
吗？”面对紧闭的房门和被更换的门锁，何奶奶
痛心不已。迎接她回家的也不是血脉亲情，而是
前儿媳吴某的推搡。居住的房子和子孙亲情如
何找回？何奶奶的心事如何化解？陕西省城固县
检察院办理的这起案件给出了答案——

1983 年特大洪灾后，何奶奶夫妇携幼子幼
女 在 政 府 划 拨 的 宅 基 地 上 垒 起 三 间 土 坯 房 。
1997 年儿子谢某结婚时，老两口拆掉旧屋，借钱
盖起三间两层半主楼加两间厦房。2009 年，谢某
与妻子吴某将屋顶机瓦换作琉璃瓦，并在厦房
加盖二层。2022 年，吴某向法院起诉与谢某离
婚。同年 9 月 15 日，城固县法院作出的离婚调解
书，将这处凝聚了三代人心血的房产判给了已
经成年的孙子谢某甲。

“那换掉门锁的房子里，有我大半辈子的念
想。”2024 年 3 月的寒风里，当何奶奶来到城固
县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时，她手里那张泛
黄的宅基地证上老伴的签名，成为这个家庭最
后的情感纽带。

面 对 耄 耋 之 年 的 何 奶 奶 佝 偻 的 身 影 ，承
办 检 察 官 没 有 简 单 地 启 动 支 持 起 诉 程 序 ，而
是进行了深入调查。民法典规定，共同共有人
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处
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
产 或 者 动 产 作 重 大 修 缮 、变 更 性 质 或 者 用 途
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
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是共有人之间另
有约定的除外。检察官认为，该房产历经几次
修缮后，何奶奶始终是核心出资人和权利人，
也一直是该房屋的共有 人 ，和 其 他 共 有 人 一
样，享有处分权，而法院的调解书在何奶奶不
知 情 的 情 况 下 处 分 了 该 房 产 ，侵 害 了 何 奶 奶
的合法权益。

今年 2 月 15 日，城固县检察院就该案组织
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手持房屋产
权演变图，向谢某等三人释明法律要义，也讲述
了何奶奶和去世的谢爷爷年轻时候从外地迁
来，辛苦抚养儿女的不易。

经过检察官充分的释法说理，谢某、吴某和
谢某甲认识到自己的做法确实不妥，当场向老
人道歉。何奶奶也表示自己的心结解开了。当投
影幕布映出 1983 年全家在洪水废墟前的合影
时，谢某甲哽咽着对奶奶说：“奶奶，我错了，我
错了！”

城固县检察院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
后，日前，法院作出判决，将民事调解书中对案
涉房屋的处分条款予以撤销。

“法是准绳，情是根本。这两样东西都守住
了。”承办检察官对记者说。

何奶奶的心事

“这钱是政府给农民们的征地
补偿款，怎么让法院给扣去了？”“我
们一没违法、二没犯罪，这到底是怎
么回事啊？”2023 年 4 月 25 日一大
早，临沂市某社区居委会的多名工
作 人 员 情 绪 激 动 地 来 到 某 区 检 察
院，请求检察机关为他们主持公道。

该院民事检察官经了解得知，该
社区是当地十大还建社区之一。随着
临沂市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村集
体通过外包方式承建居民住宅的情况
越来越常见。该社区居委会在征求农
民意见后，于 2007 年 10 月 28 日以外
包的方式与临沂某建筑公司签订了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某建筑
公司承建某居委会位于某社区的居民
楼。合同签订后，建筑公司按合同约定
以及居委会提供的图纸进行施工，共
为该居委会建设了4号、8号两幢居民
楼。施工期间，按照居委会的要求，建
筑公司对部分工程进行了变更。2008
年8月，工程竣工并交付居委会使用。

2010年 6月 16日，该居委会向建
筑公司发出工程结算通知书。同年7月

21日，居委会委托山东某建设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对工程竣工结算进行审
核，审定价为：4号楼土建、安装费用合
计 245万余元，8号楼土建、安装费用
合计 263万余元，共计 508万余元。后
经双方工作人员核对，居委会和建筑
公司对结算审核结果予以认可。

2016 年 7 月 11 日，该建筑公司
以该居委会为被告，向某区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居委会
支 付 所 欠 的 剩 余 工 程 款 222 万 余
元；诉讼费由居委会承担。

2017 年 2 月 28 日，某区法院一
审 判 决 支 持 了 建 筑 公 司 的 诉 讼 请
求，对居委会提出已实际支付工程
款 700 余万元的主张未予采纳。居
委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来
居委会因换届等情况，未按时到庭
参加诉讼，二审法院裁定按撤回上
诉处理，一审判决生效。

2023 年 2 月，上级法院指定的
执行法院对该居委会所在社区财经
服务中心财政账户内的 302 万余元
进行了扣划。

工程合同引纠纷，300余万元被扣划

通过对某居委会保存在某会计
师事务所的账目及凭证进行逐一审
查后，承办检察官发现，该居委会向
建筑公司支付的 4 号楼、8 号楼工程
款在案件一审前已入账，先后共计
765 万余元，已远超一审认定的 286
万余元欠付金额，也超过了双方认
可的工程结算价 508万余元。

“为何建筑公司仍以拖欠工程
款为由起诉居委会？那些工程款到
底进了谁的腰包？”承办检察官产生
疑问。

经过细心查阅会计账簿，“李某
某”这个名字引起了承办检察官的
注意。

“我们前前后后到会计师事务
所去了十几次，仔细查阅了收支明
细、建筑合同、融资合同等，账本查了
上百册，单是融资合同就涉及 1000
多名村民。”承办检察官介绍说，他们
经过梳理发现，该居委会向该建筑公
司支付工程款主要通过 4种途径：一
是由居委会财政所直接向建筑公司
拨付工程款 51 万元；二是建筑公司

项目经理李某某签名后以及通过李
某某的妻子王某某签署“王某某代李
某某”“李某某代，备注王某某”等字
样后支取工程款 310万余元；三是建
筑公司向村民融资借款 168万余元，
即建筑公司项目经理李某某通过向
村民借款的方式进行融资，用于该工
程建设，承诺上述借款在后期村民购
房款中进行抵扣，相关借条被居委会
回收；四是居委会代替建筑公司支付
工程材料款 235万余元。

“在建设工程纠纷类案件中，代
理行为的效力认定往往是案件的争
议焦点。我们经讨论认为，本案中，
认定李某某代收款的行为性质是办
案关键，如果认定李某某的行为属
于职务行为，那么李某某的收款行
为就应视为公司收款。而法院当时
对李某某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
与检察机关存在意见分歧，部分法
官认为李某某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
为，居委会应该向李某某个人主张
权利。”承办检察官介绍说。

为进一步查清事实，保证监督

质效，承办检察官每天往返于法院、
会计师事务所、居委会之间。经过 3
个多月的努力，查阅 300余册的积年
账目，检察官终于从案涉工程的施工
合同、施工记录及公司签章等众多证
据中找到了突破口：建筑公司的委托
代理人为李某某。该工程现场的签字
记录、设计变更通知单、地基验收记
录、地基验槽检查记录、地基钎探报
验申请表等施工日志上，施工单位处
均为某建筑公司盖章，“工程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处的签名均为李某某。
此外，另案民事判决书中也证实，该
建筑公司承建的该居委会 4 号楼、8
号楼工程的项目经理为李某某。

检察机关认为，李某某作为案
涉工程的项目经理，负责工程日常
管理，现有证据证明居委会足以合
理信赖李某某的行为为职务行为，
且建筑公司未明示限制授权范围，
也不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其授权外
观，在其未明确限定收款方式和收
款人员的情况下，李某某签收工程
款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职务行为。

工程款去了哪里？调查核实找到关键人物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检察机关
通过调查取证确认：现有证据足以
证 实 某 居 委 会 的 主 张 前 后 相 互 印
证，一审法院认定居委会向建筑公
司支付的工程款数额不准确，新的
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

2023 年 6 月 20 日，某区检察院
依法向区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同年 8 月 11 日，该区法院启动再审
程序。其间，某区检察院承办检察
官多次受邀参加案件庭审及调解工
作，并就证据采信等发表意见。

2024 年 9 月 10 日，某区法院采

纳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依法撤销
一审判决，对居委会已实际支付的
工 程 款 数 额 进 行 了 认 定 。 二 审 期
间，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

今 年 3 月 6 日 ，执 行 法 院 对 该
案终结执行。涉及 7000 余户农民
的 302 万 余 元 征 地 补 偿 款 被 全 额
返 还 后 ，目 前 已 全 部 发 放 到 农 民
手中。

“基层农村集体在向城镇居委
会转型的过程中，相关配套制度并
未随之跟进，财务制度不健全、资金
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在基层居委会较

为突出。为实现‘监督一案、警示一
片、治理一域’的办案效果，同时帮
助居委会堵塞漏洞，我们决定向居
委会提出检察建议。”区检察院分管
民事检察工作的副检察长介绍说。
随后，针对该居委会财务管理混乱
及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
该院向居委会提出社会治理检察建
议。该居委会随后针对检察建议研
究整改措施，并将整改情况函复检
察机关。

据了解，李某某与某建筑公司
的民事纠纷正在另案处理中。

被扣划款项全额返还

检察机关经调查核实发现，该
居委会自 2007年至 2015年间的财务
账本及相关凭证的原件均因审计需
要，于 2015年 5月被移交至某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专项审计，根据审计要
求，账本及凭证均无法外借，且因该
居委会一直未支付审计费，账本及凭
证原件仍保存在该事务所。一审期
间，即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期间，某居委会主张已向某
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款 700余万元，但
终因证据不足，未获法院采信。

“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在该居
委会与某建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中，被执行法院扣划的款
项系当地政府向 7000 余户农民发
放的征地补偿款，除该居委会外，这
笔 钱 还 涉 及 其 他 24 个 村 的 农 民 。
作为执行依据的一审判决可能存在
错误，案件继续执行极易引发群访
事件，继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案
符合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的情形。”

承办检察官表示。
据承办检察官回忆，对于这个

案子当时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人认
为 该 案 不 属 于 检 察 机 关 监 督 的 范
畴，不符合监督条件；有人认为该案
一审判决是基于当时的证据情况作
出的，判决并无不当，后续几千人的
征地补偿款被扣划是执行程序引发
的问题，与一审判决无关……

为此，检察机关多次召开检委会
会议讨论案情、查阅相似案例，并举行
公开听证会。最终，各方一致认为：民
事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检察
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公权力介
入民事诉讼时应本着谦抑性原则。但
当集体或众多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可
能直接影响到区域稳定和发展，进而
影响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则应
当依职权开展监督，查明案件事实，及
时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基于上述共识，2023年 5月 5日，
某区检察院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执行款竟是征地补偿款，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监督

2023 年 4月，承办检察官向案涉居委会工作人员了解案情。

今年 4月，承办检察官到案涉居委会回访检察建议落实情况。


